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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下午

２

：

００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

９９

号五楼会议室

３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１２

月

２０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７

、参加会议方式：股东可以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８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

详见本通知附件），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９

、提示公告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议程

１

、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本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３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３．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３．０２

发行数量

３．０３

发行方式

３．０４

锁定期安排

３．０５

发行对象

３．０６

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

３．０７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３．０８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处置

３．０９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４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制定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第一至六项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公司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第七项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及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及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持法人证券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信函登记请注明

“股东大会”字样）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上午

８

时

３０

分

－１１

时，下午

３

时

－５

时。

３

、登记地点（信函地址）：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

９９

号江苏金浦集团。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

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的股

东大会。

（

４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累积投票的议

案，每一股份享有与提名人人数相等的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股票，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该证券

相关信息如下：

深市挂牌

投票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５４５

金钛投票 买入 买入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５４５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３．０１

代表议案三中议项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

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

议案序号 表决事项 对应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表决以下议案一

～

七所有决议）

１００．００

元

１．００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００

关于本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３．００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３．００

元

３．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３．０１

元

３．０２

发行数量

３．０２

元

３．０３

发行方式

３．０３

元

３．０４

锁定期安排

３．０４

元

３．０５

发行对象

３．０５

元

３．０６

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

３．０６

元

３．０７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３．０７

元

３．０８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处置

３．０８

元

３．０９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３．０９

元

４．００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４．００

元

５．００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５．００

元

６．０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６．００

元

７．００

关于制定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７．００

元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则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进行统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

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

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

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食宿及交通

费用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史乙轲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３７９９７７８

联系传真：

０２５－５８３６６５００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

行。

特此公告。

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指示：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本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３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３．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３．０２

发行数量

３．０３

发行方式

３．０４

锁定期安排

３．０５

发行对象

３．０６

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

３．０７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３．０８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处置

３．０９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

分析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７

关于制定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议案采用普通投票制（同意、弃权、反对只能选择一项）。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中证 800 有色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

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信诚中证

８００

有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为份额折算日，对信诚中证

８００

有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信诚

有色”，交易代码：

１６５５２０

）的场外份额、场内份额和信诚中证

８００

有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Ａ

份额（以下

简称“

８００

有色

Ａ

”，交易代码：

１５０１５０

）实施定期份额折算，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信诚有色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

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信诚有色的场内份额、

８００

有色

Ａ

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截位取整计算

（最小单位为

１

份），余额计入基金资产。 份额折算比例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第

９

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份）

新增份额折算

比例

折算后基金份

额净值 （元）

折算后基金份

额累计净值

（元）

折算后份额

（份）

信诚有色场外份额

３６

，

２２１

，

７０６．１３ ０．００９９２８２２１ ０．９０７ ０．９１６ ３６

，

５８１

，

３２３．２３

信诚有色场内份额

１２７

，

５０４．００ ０．００９９２８２２１ ０．９０７ ０．９１６ ３３２

，

１０４．００

８００

有色

Ａ

份额

１０

，

２４０

，

２７７．００ ０．０１９８５６４４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１８ １０

，

２４０

，

２７７．００

注：信诚有色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有色场外份额；信诚有色场内份额经份额折算后

产生新增的信诚有色场内份额；

８００

有色

Ａ

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有色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转托管（包括系统内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和配对

转换业务，

８００

有色

Ａ

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０

：

３０

停牌一小时， 并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复牌。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８００

有色

Ａ

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的

８００

有色

Ａ

的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

即

１．００１

元。 由于

８００

有色

Ａ

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的收盘价为

０．９４８

元，扣除第一

个运作周年的约定收益后为

０．９３０

元，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

、

８００

有色

Ａ

于第一个运作周年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信诚有色场内份额分配给

８００

有色

Ａ

的份

额持有人，而信诚有色为跟踪中证

８００

有色金属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

８００

有色

Ａ

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

险。

３

、 由于

８００

有色

Ａ

新增份额所折算成的信诚有色的场内份额数和信诚有色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

额数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余额计入基金资产，持有较少

８００

有色

Ａ

或信诚有色的份额持有人存

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信诚有色份额的可能性。

４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２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中证 800 医药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

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信诚中证

８００

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为份额折算日，对信诚中证

８００

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信诚

医药”，交易代码：

１６５５１９

）的场外份额、场内份额和信诚中证

８００

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Ａ

份额（以下

简称“

８００

医药

Ａ

”，交易代码：

１５０１４８

）实施定期份额折算，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信诚医药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

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信诚医药的场内份额、

８００

医药

Ａ

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截位取整计算

（最小单位为

１

份），余额计入基金资产。 份额折算比例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第

９

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

称

折算前份额 （份） 新增份额折算比例

折算后基

金份额净

值 （元）

折算后基

金份额累

计净值

（元）

折算后份额（份）

信诚医药场

外份额

７７

，

７３２

，

７２６．４９ ０．０１０２６９７６８ ０．９９２ １．００２ ７８

，

５３１

，

０２３．５６

信诚医药场

内份额

３

，

３８７

，

１４２．００ ０．０１０２６９７６８ ０．９９２ １．００２ ４

，

７７８

，

３６３．００

８００

医药

Ａ

份额

６６

，

０４０

，

２７９．００ ０．０２０５３９５３６ １．０００ １．０２０ ６６

，

０４０

，

２７９．００

注：信诚医药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医药场外份额；信诚医药场内份额经份额折算后

产生新增的信诚医药场内份额；

８００

医药

Ａ

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医药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转托管（包括系统内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和配对

转换业务，

８００

医药

Ａ

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０

：

３０

停牌一小时， 并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复牌。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８００

医药

Ａ

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的

８００

医药

Ａ

的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

即

１．００１

元。 由于

８００

医药

Ａ

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的收盘价为

０．９７３

元，扣除第一

个运作周年的约定收益后为

０．９５３

元，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

、

８００

医药

Ａ

于第一个运作周年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信诚医药场内份额分配给

８００

医药

Ａ

的份

额持有人，而信诚医药为跟踪中证

８００

制药与生物科技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

因此

８００

医药

Ａ

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

风险。

３

、 由于

８００

医药

Ａ

新增份额所折算成的信诚医药的场内份额数和信诚医药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

额数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余额计入基金资产，持有较少

８００

医药

Ａ

或信诚医药的份额持有人存

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信诚医药份额的可能性。

４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２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沪深 300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

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为份额折算日，对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信诚

３００

”，交

易代码：

１６５５１５

） 的场外份额、 场内份额和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Ａ

份额 （以下简称 “信诚

３００Ａ

”，交易代码：

１５００５１

）实施定期份额折算，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信诚

３００

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

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信诚

３００

的场内份额、信诚

３００Ａ

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截位取整计算

（最小单位为

１

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份额折算比例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第

９

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

称

折算前份额 （份） 新增份额折算比例

折算后基金份额

净值 （元）

折算后基金

份额累计净

值（元）

折算后份额（份）

信诚

３００

场

外份额

３６

，

５８８

，

２７０．４９ ０．０２９１８２７００ ０．８９０ ０．９４９ ３７

，

６５６

，

０１５．０１

信诚

３００

场

内份额

７５７

，

７１６．００ ０．０２９１８２７００ ０．８９０ ０．９４９ １８

，

７００

，

００４．００

信 诚

３００Ａ

份额

３０７

，

０３４

，

２５１．００ ０．０５８３６５３９９ １．０００ １．１１７ ３０７

，

０３４

，

２５１．００

注：信诚

３００

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

３００

场外份额；信诚

３００

场内份额经份额折算后

产生新增的信诚

３００

场内份额；信诚

３００Ａ

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信诚

３００

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转托管（包括系统内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和配对

转换业务，信诚

３００Ａ

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０

：

３０

停牌一小时，并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复牌。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信诚

３００Ａ

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的信诚

３００Ａ

的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即

１．０００

元。由于信诚

３００Ａ

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的收盘价为

０．９５３

元，扣除第二个运

作周年的约定收益后为

０．９０１

元，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当日

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

、信诚

３００Ａ

于第二个运作周年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信诚

３００

场内份额分配给信诚

３００Ａ

的份额

持有人，而信诚

３００

为跟踪沪深

３００

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信诚

３００Ａ

份

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３

、由于信诚

３００Ａ

新增份额所折算成的信诚

３００

的场内份额数和信诚

３００

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

数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舍去部份计入基金财产，持有较少信诚

３００Ａ

或信诚

３００

的份额持有人存

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信诚

３００

份额的可能性。

４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２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 300Ａ 定期份额

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信诚

３００

”，交易代码：

１６５５１５

）和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Ａ

份额（以下简称“信诚

３００Ａ

”，交易代码：

１５００５１

）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信诚基金关于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信诚

３００Ａ

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的信诚

３００Ａ

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即

１．０００

元。由于信诚

３００Ａ

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的收盘价为

０．９５３

元，扣除第二个运

作周年的约定收益后为

０．９０１

元，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当日

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信诚基金关于 800 有色 Ａ 定期份额

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信诚中证

８００

有色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信诚中证

８００

有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信诚中证

８００

有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

（以下简称“信诚有色”，交易代码：

１６５５２０

）和信诚中证

８００

有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Ａ

份额（以下简称

“

８００

有色

Ａ

”，交易代码：

１５０１５０

）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信

诚基金关于信诚中证

８００

有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８００

有

色

Ａ

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的

８００

有色

Ａ

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即

１．００１

元。 由于

８００

有色

Ａ

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的收盘价为

０．９４８

元，扣除第一个

运作周年的约定收益后为

０．９３０

元，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当

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信诚基金关于 800 医药 A 定期份额

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信诚中证

８００

医药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信诚中证

８００

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信诚中证

８００

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

（以下简称“信诚医药”，交易代码：

１６５５１９

）和信诚中证

８００

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Ａ

份额（以下简称

“

８００

医药

Ａ

”，交易代码：

１５０１４８

）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信

诚基金关于信诚中证

８００

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８００

医

药

Ａ

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的

８００

医药

Ａ

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即

１．００１

元。 由于

８００

医药

Ａ

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的收盘价为

０．９７３

元，扣除第一个

运作周年的约定收益后为

０．９５３

元，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当

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2013年 12 月 17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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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2

月

14

日披露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取得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委员会原则上有条件批准的提示性公告》及《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进展的提示性公

告》。

经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公司

"

）深圳分公司进一步确认，现将《丽珠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

牌交易进展的提示性公告》中关于

"

特别提醒：中国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为配合公司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意

对公司

H

股上市前办理跨境转托管手续（公司现金选择权实施完毕后即可办理）的境外投资者免收上述手

续费。 公司

H

股上市后，境外投资者申请办理跨境转托管，需正常缴纳手续费。

"

内容，调整为

"

特别提醒：中

国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为配合公司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意对公司发布

B

股现金选择权实施结果公告日后五

个交易日内申请办理跨境转托管手续的境外投资者免收上述手续费。 在此之后，境外投资者申请办理跨境

转托管，需正常缴纳手续费。

"

另外，上述两则公告中关于

"

预计公司本次

B

股现金选择权的股权登记日及派发日为最后交易日后的

第三个工作日，即

2013

年

12

月

25

日，申报期为

2013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4

年

1

月

2

日期间的交易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2

日下午

3:00

。

"

表述有误，现更正为

"

预计公司本

次

B

股现金选择权的股权登记日及派发日为

2013

年

12

月

25

日，申报期为

2013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4

年

1

月

2

日期间的交易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2

日下午

3:00

。

"

公司将在

B

股最后交易日（预计为

2013

年

12

月

20

日）前持续发布《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进展的提示性公

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2日 16日

股票代码：000513、200513� � � �股票简称：丽珠集团、丽珠 B� � � �公告编号：2013-63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

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已于

2013

年

12

月

13

日收到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联交所

"

）上市委员会原

则上有条件批准本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函件。

本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B

股股票自

2013

年

12

月

23

日起停牌，停牌前一个交易日即

2013

年

12

月

20

日为公司

B

股股票最后交易日。 此后公司

B

股股票将进入现金选择权派发、行权申报、行权清算交

收阶段，不再交易。 预计公司本次

B

股现金选择权的股权登记日及派发日为

2013

年

12

月

25

日，申报期为

2013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4

年

1

月

2

日期间的交易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00-3:00

， 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2

日下午

3:00

。

2

、如果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结束后，出现公司

B

股前三名公众股东的合计持股比例超过公司

B

股公众

持股量的

50%

的情形，导致公司不能满足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上市条件，现金选择权将不予清算交收，方案

终止，公司

B

股将复牌并继续于深交所

B

股市场交易。

3

、在现金选择权实施完毕及确定在香港开户的境外公众股股东人数不少于

300

人后，本公司将向深交

所申请

B

股股票摘除，并于取得香港联交所正式批准公司

H

股上市的批准函后，以

H

股形式在香港联

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4

、公司能否取得香港联交所正式批准公司

H

股上市的批准函尚存在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关于项目进展情况

2013

年

2

月

20

日，本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

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方案的议案》； 本公司已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的申请，并于

2013

年

4

月

15

日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

书》（

130242

号）；本公司已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了关于本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

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A1

申请表

(A1 Submission)

，并于

2013

年

6

月

6

日正式获得香港联交所下发

的受理函（

Case Number: 20130429-I13037-0001

）。

本公司已于

2013

年

9

月

2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

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申请的《关于核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到香港交易所主板

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3]1248

号），核准本公司将现有的

111,993,354

股境内上市外资股转为境外上市

外资股并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等事项。 于

2013

年

12

月

13

日，本公司取得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原则上

有条件批准本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函件。

本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B

股股票自

2013

年

12

月

23

日起停牌， 停牌前一个交易日即

2013

年

12

月

20

日为公司

B

股股票最后交易日。 此后公司

B

股股票将进入现金选择权派发、行权申报、行

权清算交收阶段，不再交易。

二、关于境内交易操作指南

本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授权委托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H

股股份名义持有人暨指定国信证券 （香港） 经纪有限公司为公司

B

转

H

项目境外代理券商的议案》， 同意公司授权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公

司

"

）为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项目之公司

H

股股

份名义持有人及指定国信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为公司

B

转

H

项目境外代理券商。

本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转发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B

转

H

境内业务指南

>

及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B

转

H

境内业务投资者操作指南

>

的提示性公告》。 投资者可登陆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查阅《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B

转

H

境内业务指南》（以下简称

"

《

B

转

H

境内业务指南》

"

） 及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B

转

H

境内业务投资者操作指南》

（以下简称

"

《

B

转

H

境内业务投资者操作指南》

"

）电子版。

三、关于转托管事项

为确保公司

B

股转

H

股后，投资者能够顺利进行交易，投资者应向开户证券公司确认其交易系统是否

已实施改造与更新，只有实施并完成交易系统改造与更新的证券公司，方能提供转换后

H

股实时行情并接

受交易申报，若开户证券公司已确认不进行交易系统的改造与更新，投资者可根据《

B

转

H

境内业务指南》

的规定，办理相关转托管事宜。 其中：境内投资者所持股份只可在境内各证券公司间进行转托管（以下简称

"

境内转托管

"

）。 境外投资者所持股份可申请由境内证券公司转托管至境外证券公司（以下简称

"

跨境转托

管

"

）。在境内交易的投资者（包括境内投资者和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仅可卖出，不可买入公司

H

股。境外投

资者完成跨境转托管后，即可按一般

H

股交易规则买入或卖出本公司

H

股股票，而不受交易限制。

关于转托管费用收取情况的说明：

1

、境内转托管不收费。

2

、 跨境转托管手续费为

"50

港元

/

次

+

前一交易日收市总值之

0.002%

（不足

1

分的部分需进位为

1

分，

最低收费港币

2

元）

"

。

特别提醒：中国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为配合公司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意对公司发布

B

股现金选择权实

施结果公告日后五个交易日内申请办理跨境转托管手续的境外投资者免收上述手续费。 在此之后，境外投

资者申请办理跨境转托管，需正常缴纳手续费。

具体转托管详情，可查阅上述《

B

转

H

境内业务指南》和《

B

转

H

境内业务投资者操作指南》，也可向开

户证券公司或本公司咨询。

四、关于现金选择权方案的实施安排

根据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方案的约定，本公

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申报方式，以及本公司手工申报方式向除天诚实业有限公司、

GAOLING FUND,L.

P.

及

SUNRISE PALACE LIMITED

（其所持股份由第一上海证券有限公司代持）以外的所有

B

股股东提供

现金选择权申报及行权服务。

预计公司本次

B

股现金选择权的股权登记日及派发日为

2013

年

12

月

25

日， 申报期为

2013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4

年

1

月

2

日期间的交易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2

日

下午

3:00

。

如果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结束后，出现公司

B

股前三名公众股东的合计持股比例超过公司

B

股公众持

股量的

50%

的情形，导致公司不能满足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上市条件，现金选择权将不予清算交收，方案终

止，公司

B

股将复牌并继续于深交所

B

股市场交易。

本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另行及时披露有关现金选择权派发公告及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敬请广大

投资者留意。

公司能否取得香港联交所正式批准公司

H

股上市的批准函尚存在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未来董事会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2月 16日

证券代码：601700� � �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3-061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投资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1

、

2013

年

12

月

15

日，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江苏梦兰集团有限公司及

黑河星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投资意向书》。

2

、投资标的：梦兰星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

、投资金额：不超过

7.5

亿人民币

4

、目前签署的《意向书》仅为意向性协议，公司将在专业机构完成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后并

满足一定前提下，与相关各方签署正式投资协议，因此正式投资协议能否签署尚存在不确定性。

5

、各方一致同意，若本轮投资得以顺利完成，在合适时机，公司将以取得控股权为目的对目标公司追加

投资。

6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1

、拟以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5

亿元，通过分别受让江苏梦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梦兰集团

"

）和黑

河星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星河实业

"

）所持梦兰星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目标公司

"

或

"

梦

兰星河

"

） 约

1500

万股存量股份， 及认购目标公司新增发约

6000

万股增量股份的方式对目标公司进行投

资，以获得不低于本轮投资完成后目标公司股份总额

16%

的股份。 预计投资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

316328.2

万元）的

23.7%

、净资产（

258063.9

万元）的

29%

。具体价格以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

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经各方协商后确定。

2

、《意向书》签署后，公司将向梦兰集团和星河实业各支付人民币

3000

万元作为意向保证金。同时展开

对目标公司的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工作。

3

、在本轮投资的前提条件均获满足的前提下，公司将与梦兰集团、星河实业以及梦兰星河签署正式股

权转让协议以及投资协议。投资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约为：梦兰集团

39%

，星河实业

39%

，风范股份

16.5%,

上海梦星

5.5%

。

4

、本次筹划之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会形成同业竞争，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方一：

1

、公司名称：江苏梦兰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号：

320581000021841

）

2

、公司住所：常熟市虞山镇梦兰村

3

、法定代表人：钱月宝

4

、注册资本：

48800

万元

5

、实收资本：

48800

万元

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

、经营范围：床上用品、室内装饰织物、纺织品、包装产品、五金配件加工制造；皮革制品、睡袋、服装及

服饰、花边、席类、化纤丝、工艺品（除金银饰品）、羊毛、家具、文化用品、日用杂品、建筑材料、家用电器、机械

设备、化妆品、金属材料及不锈钢制品；出口本企业及其成员企业自产的床上用品、室内装饰品、服饰；进口

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

8

、主要股东及出资情况：钱月宝持股

51%

，常熟市虞山镇梦兰村村民委员会持股

7.17%

，何明等

13

人

持股

41.83%

。 梦兰集团的所有股东与风范股份均无关联关系。

9

、营业期限：

1994

年

6

月

30

日至长期

10

、截止目前，公司与梦兰集团无资金往来，不存在为梦兰集团提供担保或委托理财的情况，也无梦兰

集团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梦兰集团拟转让的梦兰星河股权，其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

人权利，也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未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

交易方二：

1

、公司名称：黑河星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号：

231100100000534

）

2

、公司住所：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瑷珲对俄进出口加工基地

3

、法定代表人： 陶涛

4

、注册资本：

3500

万元

5

、实收资本：

3500

万元

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保税仓储、出口监管仓库、进出口业务。销售金属硅、金属镁、石墨电极和铁

合金，经营边贸项下进口原油、成品油商品业务，输油（气）管道、油（气）库及石油专用设施的建设。

8

、 股东及出资情况： 北京天牛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主要股东： 陶涛

85%

， 陶然

8.75%

， 郝春利

3.125%

，赵第超

3.125%

，以上股东与风范股份无关联关系）

9

、营业期限：

2003

年

9

月

15

日至长期

10

、截止目前，公司与星河实业无资金往来，不存在为星河实业提供担保或委托理财的情况，也无星河

实业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星河实业拟转让的梦兰星河股权，其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

人权利，也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未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梦兰星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号：

231100100033390

）

2

、公司住所：黑龙江省黑河市合作区管委会办公楼南侧

1-2

楼

3

、法定代表人：钱月宝

4

、注册资本：

48888

万元人民币

5

、实收资本：

48888

万元人民币

6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7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含边境小额贸易），输油（气）管道、油（气）库及石油专

用设施的建设。

8

、营业期限：

2010

年

7

月

14

日至长期

9

、股东及出资情况：江苏梦兰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7%

）、黑河星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47%

）、上海

梦星投资合伙企业（持股

6%

）

10

、公司简介：梦兰星河通过直接

/

间接等方式持有俄罗斯阿穆尔

-

黑河边境油品储运与炼化综合体项

目

90%

股权，在中俄两国投资、建设、运营，包括阿穆尔输油首站

1

座、

600

万吨阿穆尔炼油厂、跨边境专用

输油管道和黑河储运末站一座。 阿穆尔炼油厂已经取得俄罗斯能源部设计和建设许可，项目跨境输油管道

和中方储运站项目尚需国家有关部门核准。 梦兰星河持有俄罗斯杜伊马达油气公司约

75%

股权，该公司享

有俄罗斯境内穆赫金斯基和比留克斯基两块油气田的勘探、开采权，拟从事该油气田的勘探开采与经营。持

有在建的别列佐夫卡

60

万吨

/

年水泥粉末站项目

60%

权益。

11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口径，经审计）：总资产：

436,835,839.28

元，净资产：

422,015,691.57

元，营业收入：

113,332.64

元，净利润：

-25,236,580.07

元。

12

、截止目前，公司与梦兰星河无资金往来，不存在为梦兰星河提供担保或委托理财的情况，也不存在

梦兰星河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13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描述：上海梦星投资合伙企业（持股梦兰星河

6%

）主要出资人为杨小芬（出资比

例

50%

，风范股份实际控制人的妻子）、范建刚（出资比例

25%

，风范股份实际控制人）等，是风范股份的关联

方，因此该交易属于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公司将严格按照关联交易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四、投资意向的主要内容

1

、风范股份拟以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5

亿元的现金，通过分别受让梦兰集团和星河实业所持目标公司

约

1500

万股存量股份，及认购目标公司新增发约

6000

万股增量股份的方式对目标公司进行投资，以获得

本轮投资完成后目标公司股份总额不低于

16%

的股份，具体价格以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

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经各方协商后确定。

2

、风范股份拟通过受让目标公司创始股东部分存量股份及对目标公司单方增资的方式投资目标公司，

以与目标公司创始股东共同开展石油综合体项目、油气田项目、水泥厂项目的建设。

3

、目标公司及目标公司创始股东将加快推进石油综合体项目的相关核准进度，争取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前，取得国家发改委及其他相关主管部门关于该项目的正式核准文件。

4

、各方一致同意，本轮投资完成后，在合适时机，公司将以取得控股权为目的对目标公司追加投资。

5

、本投资意向书签订之日起，投资方即有权开展对目标公司的业务、资产、运营、账务、法律等各方面的

尽职调查，目标公司及其相关子公司及关联方均应配合该等尽职调查。

6

、本投资意向书经各方签订，且在目标公司创始股东及目标公司配合下，投资方或投资方及目标公司

共同确认的专业机构进驻目标公司并已开展对目标公司尽职调查后

2

个工作日内，投资方应向目标公司创

始股东支付人民币

6000

万元整的意向保证金，其中向梦兰集团支付人民币

3000

万元，向星河实业支付人

民币

3000

万元。

7

、在本轮投资的前提条件均获满足的前提下，公司将与梦兰集团、星河实业以及梦兰星河签署正式股

权转让协议以及投资协议。 主要前提条件如下：

(1)

投资方完成对目标公司业务、资产、运营、账务、法律等各方面的尽职调查，并根据尽职调查结果仍

决定执行本轮投资；

(2)

聘请的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已经完成对目标公司的审计和评估并出具正式报告；

(3)

不存在任何政府机关限制、制止、禁止、宣布无效或者以其它方式阻止（或者寻求阻止）本轮投资完

成的行为或程序；

(4)

目标公司和目标公司创始股东对投资方所做出的每一项陈述和保证（包括口头和书面）在所有实质

方面应当真实、完整、正确和不可撤销；

(5)

目标公司的业务，资产，运营，财务以及前景等任何方面没有产生实质负面影响的变化。

8

、正式协议签署后，上述意向保证金可以退回，也可以直接转为投资方应向梦兰集团、星河实业支付的

部分股份转让款。如因任何原因终止本轮投资的，梦兰集团、星河实业均应在本轮投资终止之日起

2

个工作

日内，向投资方返还上述意向保证金。

9

、风范股份有

180

天的排他期。在排他期间，目标公司或目标公司创始股东均不能招揽、接受风范股份

之外的任何潜在投资方，并与之讨论，协商及形成建议书，备忘录，意向书，协议或者其他任何和目标公司股

权债权相关的安排。

10

、本投资意向书在各方签署后

180

天内有效，如果相关方无法在规定的时限内进入本轮投资的实质

性条款谈判，并且没有获得各方的同意延长，该意向书将自动失效。

五、交易风险提示

1

、本次意向性收购是公司一项重要的经营活动和长期发展策略，但目前双方处于前期洽谈阶段，交易

处于筹划中，故交易能否达成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

、本次意向性交易标的数量、价格及资产权属等具体数量尚未确定，交易双方意愿及审批过程等诸多

方面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

、本次交易除需与对方达成一致外，尚需按照法律法规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4

、若本次交易终止，公司将收回本次支付的意向保证金共

6000

万元，尽管交易对方资信良好，但仍存

在意向保证金无法收回的风险。

5

、目标公司的石油综合体项目尚需国家有关部门审批。 项目获批与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关注项目

审批进度，并审慎评估相关风险。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通过收购及增资方式持有梦兰星河不低于

16%

股份，对于提高公司未来的投资收益及提升公司

可持续发展能力，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有着积极影响。 同时，在条件合适时，公司拟对梦兰星河追加投资取

得控股权，是公司进入能源领域，探索第二主业的重要举措，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和长远规划。

七、其他

针对本次投资意向协议涉及的后续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 《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并对投资事宜的进展

情况及时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投资意向书》。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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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投资意向书的公告的补充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12

年

15

日，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江苏梦兰集团有限公司及黑

河星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投资意向书》。 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3-061

）。 公告中第五条交

易风险提示中指出

"

目标公司的石油综合体项目尚需国家有关部门审批。 项目获批与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将关注项目审批进度，并审慎评估相关风险。

"

为维护公司权益，公司在此明确，若项目没有获得国家有关部

门的批准，公司将终止本次投资，并收回支付的意向保证金共

6000

万元，特此补充说明，敬请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17日


